器具采购合同



购货方：成都禹帆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供货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签约地点：四川成都

经双方友好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就甲方向乙方购买合同约定的 器具达成如下协议。
一、买卖标的物

	名称
	规格/型号
	投入使用日期
	零件供应商
	数量
(个)

	后视镜上线器具
	1350*1130*2150
	2020年1月
	重庆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9

	单价(含税13%)
	¥2176.96   (大写：贰仟壹佰柒拾陆元玖角陆分)

	合计(含税13%)
	¥63131.84  (大写：陆万叁仟壹佰叁拾壹元捌角肆分)


二、器具的质量标准
乙方交付给甲方的器具应无毁损，符合正常使用目的等。
三 、器具交付及验收
1、交货时间：2023年3月10日
2、 交付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安路295号；
3、 交货方式：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运输费及运输保险费均由乙方承担；
4、 乙方将合同器具运至交付地点，甲方签收数量接收单，甲方对交付器具3日内进行 验收，确认质量符合约定后，甲方在质量验收单上签字确认，以示上述器具已完成最终 交付；
5、 如器具数量或质量有问题，经甲乙双方确认后，按实际交接数量交接；
6、 合同器具的毁损、灭失风险自乙方完成交货后转移至甲方；
7、在一汽大众的合同器具，经双方现场确认器具数量无误和无质量问题后，甲方在接 收单和质量验收单上确认签字，以示上述器具完成最终交付，
四 、付 款
本合同与双方签订的零部件排序仓储服务费合同同步签订，乙方于切换日交付器具，在甲方收到器具并确定结算数量和质量无问题后，乙方向甲方开具13%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做挂账处理，抵扣乙方应付甲方排序仓储服务费，直到抵扣完为止。
如交付数量或质量有问题，经甲乙双方确认后，按实际交付数量结算。缺少数量按单价 *数量在总价中扣除。

五、 违约责任
乙方交付的器具数量和质量严重不符合双方约定而影响甲方正常运行，甲方可解除合 同，合约自动失效。
乙方未按约日期向甲方交付器具，每延迟交付一 日，应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交付超过3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金额 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违约金。
六、 合同变更
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合同的变更及修改须经双方同意，以书面形式变更。
七、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 讼。
八、合同生效：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九、本合同一式  贰   份，双方各执  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成都禹帆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